附件1
磴口县农膜污染治理工作协调机制

组  长：韩  瑞  县委常委、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吕红兵  政协副主席、财政局局长
梁志强  政协副主席、农牧和科技局局长
成  员：张景波  沙林中心副主任 
魏  震  巴彦高勒镇镇长
陈  红  渡口镇镇长
尹兆斌  补隆淖镇镇长
刘志才  隆盛合镇镇长
张  军  沙金套海苏木苏木达
乌兰花  乌兰布和农场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陶  飞  巴彦套海农场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魏俊杰  哈腾套海农场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万全  包尔盖农场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青元  纳林套海农场党委书记、董事长
黄云龙  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李廷华  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
协调机制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农牧和科技局，办公室主任由农牧和科技局局长梁志强兼任，专门负责协调相关部门，指导各苏木镇农场有序推动专项行动落实。
协调机制不作为县政府的议事协调机构，磴口县2025年秋季—2026年春季推进农膜污染治理工作结束后，协调机制自行撤销。

附件2

	序号
	考核内容
	分值
	考核要点

	1
	领导机构
协调机制
	10
	乡镇政府落实主体责任、建立协调机制10分，否则不得分。协调机制每年至少召开两次协调会议，能够充分发挥作用5分，否则不得分。

	2
	强化源头管控
	10
	明确将非国标地膜和地膜产品质量列入农资打假范围，得10分，否则不得分。
发生一起及以上使用政府资金购买非国标地膜或使用光氧双降解地膜的，得0分。

	3
	开展农膜回收攻坚行动
	20
	春、秋季组织实施全域农膜回收行动，得20分；仅在部分区域组织实施，得10分；未组织实施得0分。

	4
	农膜回收处置
	10
	农膜回收后，所有农膜均按要求进行处置，得10分，堆置不处理的，不得分。

	5
	农膜回收率
	15
	农膜回收率达到年度要求85%，得15分；2025年回收率低于85%的苏木镇农场、沙林中心，得0分。

	6
	推进台账建设
	20
	乡镇建立并完善残膜回收台账，得20分；台账不完善的视具体情况，得0-10分。

	7
	创新回收模式
	5
	总结推广回收模式，探索技术模式，创建示范样板村，开展“积分超市”兑换工作等，视完成情况得1-5分。无任何内容，得0分。

	8
	加大宣传培训
	5
	组织开展宣传活动，并至少在县级媒体宣传报道1次，进行现场观摩培训等，视完成情况得1-5分，未开展宣传活动得0分。

	9
	开展自评和绩效评估
	5
	对年度回收情况进行自评和绩效评估5分，否则不得分。

	合  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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